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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道运发〔2022〕72 号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道路旅游客运企业

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洋浦）交通运输局，省道路运输协会，相关道路旅游

客运企业：

为规范我省道路旅游客运市场秩序，加快道路运输市场诚信

体系建设，根据《海南经济特区道路旅游客运管理若干规定》《道

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《交通部关于印发<道路运输企业

质量信誉考核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《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关于修订

印发<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琼

道运发〔2021〕183 号，备案登记号：QJT-2021-02003）有关要

求，我局将于近期开展我省 2021 年度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

考核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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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核范围

本次考核范围主要为 2021 年度 6月 30 日前取得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的道路旅游客运企业（被考核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本次考核成立质量信誉考核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

省道路运输局客运科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局客运科科长兼任；

办公室成员由省局客运科、稽查科选派工作人员，抽调海口、三

亚、琼海、陵水等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客运管理人员以及聘请的道

路运输行业专家组成。省道路运输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道路旅游

客运质量信誉考核工作。各市县承担道路运输管理职能的单位按

照《考核办法》规定的职责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办公室下设 2 个考核小组，每个组长由省道路运输局工作人

员担任。第一组由省局一名工作人员带队，三亚、琼海等交通运

输部门客运管理人员及专家参与，负责对海口地区企业进行考

核；第二组由省局一名工作人员带队，海口、陵水等市县交通运

输部门客运管理人员及专家参与，负责对三亚、琼海、陵水等地

区企业进行考核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考虑到受新冠疫情带来的道路旅客运输停运的影响，2021

年道路旅游客运质量信誉考核内容进行了适度调整（详见附件

3）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企业管理：包括企业经营资质、经营方式；

（二）经营行为：包括市场秩序、违法违规经营等情况；

（三）安全生产：包括道路安全责任事故、机构设立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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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、安全生产制度落实等情况；

（四）服务质量：服务行为、有效社会投诉率、媒体曝光率

等情况；

（五）社会责任: 企业维护行业稳定情况；

（六）加减分项：企业经营受表彰情况、政府指令性运输任

务完成情况、上一年度“守信激励”“重点监管”对象名单公告

情况等。

原考核项目中停车场地、人员劳动保障、人员配备等内容不

考核；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以“企业报名参评”和“获得达标结

果”等两类情况均视为通过。

四、考核时间和步骤

考核时间自 2022 年 4 月 15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，考核周期

为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一）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自评和材料准备阶段（4月 15 日至

5月 16 日)

各道路旅游客运企业应按照《海南省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

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对照考核内容将 2021 年度企业情

况记入质量信誉档案，准备好质量信誉考核材料，连同《海南省

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装订成册，于

5月16日前报送省道路运输局客运科，报送考核材料（一式二份）。

各市、县（洋浦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及时核实 2021 年度在本

辖区内发生和被查处的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违法违章行为、道路运

输服务质量投诉、完成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、企业稳定情况等数

据资料，完整准确填写《道路运输违章车辆查处情况通报表》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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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4）《道路运输服务质量投诉情况通报表》（附件 5）《完成政府

指令性运输任务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）《行业稳定情况汇总表》（附

件7）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5月16日前报送省道路运输局客运科。

（二）信誉等级考评阶段（5月 17 日至 6月 10日)

我局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，采取查阅资料、实地核查等多种

形式，分别对《海南省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》

（附件 3）中企业管理、经营行为、安全生产、服务质量、社会

责任等项目进行全面考核考评打分，对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进行初

评。

（三）结果审查及对外公布阶段（6月 10 日至 6月 28 日）

6 月 13 日至 6 月 14 日，我局组织人员对企业的申诉和社会

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根据各项指标的最终考核结果对企业

的质量信誉等级进行最终认定。6 月 14 日至 28 日，将考核结果

在公众网上进行为期 15 日的公示。公示结束后，我局对企业的

申诉和社会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根据各项指标的最终考核

结果对企业的质量信誉等级进行最终认定。

我局于6月30日前将2021年度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

考核上报省交通运输厅，并在海南道路运输局网站上公布考核年

度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企业要根据企业年度考核各项指标，如实提供有

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
（二）各企业要建立企业质量信誉档案，要通过建立、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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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信誉考核档案，保证考核记录数据完整、准确，确保考核工

作质量和效果。

（三）道路旅游客运总公司质量信誉考核数据应当包括各分

公司经营的所有营运车辆及质量信誉情况。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

子公司质量信誉等级按照独立的公司进行考核评定。

（四）质量信誉考核工作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考核

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，徇私舞弊。考核中涉及加分项目，企业应

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证明材料必须加盖提供材料单位公章。

（五）各市、县（洋浦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

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，及时准确报送相关数据材

料。要将 2021 年度在本辖区内发生和被查处的道路旅游客运企业

违法违章经营行为、安全事故、服务质量投诉、行业稳定、完成

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情况等数据资料及时进行核实，并抄告省道

路运输局。

省道路运输局联系人：蒲喜毅，联系电话：66117877，电子

邮箱：kyk66117877@163.com，地址:海口市新港渡海路 16 号省道

路运输局客运科附楼 209 室。

附件： 1.2021 年度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企业名单

2.海南省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

3.2021 年度海南省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

评分表

4.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违章车辆查处情况通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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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道路旅游客运企业服务质量投诉情况通报表

6.完成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情况汇总表

7.行业稳定情况汇总表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
2022 年 4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。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2 日印发


